
云南省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操作流程—单位

1 系统登录

外网:通过云南公共就业服务网—>点击 云南省公共就业服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跳转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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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

1. 内网经办人员账号分配完成后，基地才可进行外网系统登录，账号和密码由

经办人员分配账号完成后提供，没有账号的请联系对应的内网见习经办人员。

2. 外网账号初始密码为登录账号的后 6位，第一次登录需要修改密码，点击登

录按钮下面的【修改密码】。

3. 若账号连续输入 3次错误，账号将会被锁，无法登录，此时可联系内网见习

经办人员，进行【账号重置】功能；重置后的密码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后 8

位。



1.1密码登录（非昆明市）

步骤：

a) 输入 http://222.221.228.231/ 地址进入外网首页

b) 点击红色字体【密码登录】

c) 输入用户名、密码和验证码

d) 点击【登录】按钮。

http://222.221.228.231/


1.2短信登录（昆明市）

步骤：

a) 输入 http://222.221.228.231/ 地址进入外网首页

b) 点击红色字体【短信登录】

c) 输入用户名

d) 点击【获取验证码】,并输入验证码

e) 点击【登录】按钮。

1.3相关公告，政策法规查看及附件下载

登陆成功之后，在功能菜单下方点击对应的图标，可跳转到服务导航页。在服务导航页，

可以查看相关的政策法规，办事指南。页可以查看相关的通知公告，下载文件模板

http://222.221.228.231/


1.4 用户中心

单位在经办过程中，可点击用户中心查看本单位的业务经办进度；页面中暂存的业务数

据，可在待提交模块中查看，核对后点击提交。审核情况可以在这里看到。未通过模块中可

以看到详细数据，以及未通过的情况说明。



2 失业保险服务

2.1 参保单位人员增加

功能路径：外网系统登录成功后单位服务失业保险服务参保单位人员增加



步骤： a）进入页面输入身份证号进行校验

b) 校验通过后，填完必填项

c) 点击保存，到用户中心查看审核进度

注意：1、参保月份即为就业登记月份。

2、参保人员增加时参保月份早于人员上一家单位最后参保月份的，则强制进行补收。

3、点击保存后只会保存校验成功的数据，存在一个不成功的则全部不能保存成功。

2.2 参保单位人员减少

功能路径：外网系统登录成功后单位服务失业保险服务参保单位人员减少

步骤： a）进入页面输入身份证号进行校验



b) 校验通过后，填完必填项

c) 点击保存，到用户中心查看审核进度

注意：1、停保人员必须处于参保状态

2、停保次月及次月以后若有缴费强制回退，用于冲抵单位之后产生的失业保险费

3、人员暂停缴费月份必须跟失业登记月份保持一致（

4、人员暂停缴费原因必须与失业登记原因匹配

5、需在单位缴费核定（每月 20 日）之前

6、点击保存后只会保存校验成功的数据，存在一个不成功的则全部不能保存成功。

注意事项：根据《失业保险条例》、《云南省失业保险条例》

规定用人单位发生人员死亡、出国定居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、

依法服兵役、录用为公务员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等情

况时需办理人员终止缴费、暂停缴费业务，以上业务涉及特

殊情况，为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，须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核

实相关材料，暂不支持网上办理。

2.3 参保单位人员批量增加

功能路径：外网系统登录成功后单位服务失业保险服务参保单位人员批量增加

步骤： a）进入页面下载模板，按模板要求填写数据



b) 选择填好的数据上传校验

c) 校验通过数据勾选人员信息，点击保存

注意：1、参保月份即为就业登记月份。

2、参保人员增加时若参保月份早于人员上一家单位最后参保月份的，则强制进行补

收。

3、点击保存后只会保存校验成功的数据，存在一个不成功的则全部不能保存成功。

2.4 参保单位人员批量减少

功能路径：外网系统登录成功后单位服务失业保险服务参保单位人员批量减少

步骤： a）进入页面下载模板，按模板要求填写数据

b) 选择填好的数据上传校验

c) 校验通过数据勾选人员信息，点击保存

注意：

1、退保人员必须处于参保状态

2、退保当月社会保险费不退收

3、退保次月及次月以后若有缴费强制清退

4、人员暂停缴费月份必须跟失业登记月份保持一致（仅限于昆明市）

5、人员暂停缴费原因必须与失业登记原因匹配（仅限昆明市）

6、警告信息为日期不匹配的。

7、点击保存后只会保存校验成功的数据，存在一个不成功的则全部不能保存成功。



注意事项：根据《失业保险条例》、《云南省失业保险条例》

规定用人单位发生人员死亡、出国定居、达到法定退休年龄、

依法服兵役、录用为公务员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等情

况时需办理人员终止缴费、暂停缴费业务，以上业务涉及特

殊情况，为进一步保障劳动者权益，须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核

实相关材料，暂不支持网上办理。

2.5 单位缴费核定单打印

功能路径：外网系统登录成功后单位服务失业保险服务单位缴费核定单打印

步骤： a）进入页面选择做账期号，选择打印单类型

b) 点击查询，进行打印

注意： 每月 25 号之后打印当月的缴费核定单



2.6 缴费基数报盘导出

功能路径：外网系统登录成功后单位服务失业保险服务缴费基数报盘导出

步骤： a）进入页面选择申报年度

b) 点击查询，获取到数据之后，点击导出

注意： 无

温馨提示：网厅业务办理错误的，请及时联系经办机构，由

经办机构为您回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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